


图书在版编目（Ｃ Ｉ Ｐ）数据

行政纠纷的非正式解决方式研究 ／ 解瑞卿著. －－兰
州：甘肃民族出版社，２０14.7

ＩＳＢＮ 978-7-5421-2684-9

Ⅰ． ①行… Ⅱ． ①解… Ⅲ． ①行政诉讼—研究 Ⅳ．
①D915.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数据核字（２０14）第 163187号

书 名： 行政纠纷的非正式解决方式研究
作 者： 解瑞卿 著
出 版 人： 吉西平
责任编辑： 陈晓蕊
封面设计： 王林强
出 版： 甘肃民族出版社（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号）
发 行：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（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号）
印 刷： 甘肃天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：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： 10.5 插页：2
字 数： 236千
版 次： 2014年 8月第 1版 2014年 8月第 1次印刷
印 数： 1~150册
书 号： ISBN 978-7-5421-2684-9
定 价： 28.00元

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或无文字现象，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。

邮编：730030 地址：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号 网址：http://www.gsminzu.com

投稿邮箱：448925720@qq.com

发行部：张楠 联系电话：0931-8773312 8773264（传真） E-mail：993177333@qq.com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书书书

序 言

2009 年春天，我无意间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: “一切真正的

探索都是无章可循、无路硬闯的，并且往往是从 ‘非正式态’

开始的。人类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新的实践、新的撞击、新的尝

试之中，开拓新的‘非正式态’的疆域。”出于习惯，我将它誊

录在了随身的笔记本上。没想到，后来，这段话却成为我博士论

文选题的重要导引。这段话引发了我深深的思考，使自己的研究

方向在“正式”与 “非正式”之间徘徊，并最终取向了对行政

纠纷非正式解决方式的研究。

因为，在现代社会，“一种新的时代理念和精神体现为从对

抗走向对话，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，从胜负决斗走向争取双

赢。”而这种精神和理念的转变，盖因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

会。利益的多元化、行为的多元化、主体意识的多元化等，必然

导致行政纠纷的多元化，而解决多元化的行政纠纷，必然需要多

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。以行政纠纷的解决效果为判断标准，只要

是能够使纠纷当事人停止争执的方式、方法，都属于行政纠纷的

解决方式。以是否具有法定程序保障为标准，行政纠纷的解决方

式可以分为两类: 正式的纠纷解决方式和非正式的纠纷解决

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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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所以要研究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方式，还因为“司法不一定

导向正义，通向正义之路也并不必经司法之途”。以司法裁判为

代表的正式纠纷解决方式，需要国家通过规范程序进行制度供

给。制度供给主体的特定性，供给程序的繁琐性，供给形式的单

一性，必然会造成正式方式的制度供给不足。而且，从实质正义

的角度分析，许多时候司法途径的程序繁琐性、过程强对抗性、

依据的固定性和滞后性等特点，对纠纷当事人来说都会产生 “接

近正义的障碍”。所以，“不是所有的司法裁判都能够产生正义，

但是每一个司法裁判都会消耗资源”。而相比正式的解决方式，

非正式解决方式具有灵活性、效率性、经济性等优点，并与民众

的传统纠纷解决观念相契合，所以具有较高的认同度，当事人也

往往对此具有更高的行动能力。因此在实践中，行政纠纷的解决

呈现出正式方式与非正式方式并驾齐驱，以及公力救济方式与私

力救济方式交相辉映的“双轨制”模式。

当然，我也观察到了行政纠纷的非正式解决方式也存在某些

缺陷，如法定程序的阙如必然会导致纠纷解决的结果没有国家强

制力的保障; 过程的随意性容易导致公权的滥用; 过分注重纠纷

解决的效果可能导致对程序正义的淡漠; 某些具体的非正式解决

方式还存在容易引发局部社会动荡等。因此，我在书中提出应该

基于客观、公正的立场，认真对待各种具体的行政纠纷非正式解

决方式。既要尊重其优点，又要对其不足有所戒惧; 既要肯定民

众选择的合理性，又要从理论上探讨其可行性; 既要肯定其在行

政纠纷解决过程中的普遍性和积极作用，又要针对其不足分别从

理论上提出规范其运行的具体策略的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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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，本书作为对行政纠纷非正式解决方式的第一次系统研

究，从和解、调解、上访、私力救济等几个方面，阐释了行政纠

纷解决机制中的若干问题。可谓凝结了本人诸多心血，总感觉如

不付梓，有愧于心，幸得学院科研启动经费课题 ( KQ1403 ) 支

持，故刊印出版，以期与各位学友交流探讨。

2014 年 5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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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导 论

一、研究缘起

行政纠纷的非正式解决方式，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背
景，以及构建行政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理论研究背景基础之上，

将某些涉及私力救济范畴的纠纷解决方式，以及目前缺乏实定法

支持的行政和解、行政诉讼调解等内容，进行归纳分类而成。具

体而言，是指那些缺乏实定法上的明确肯定支持的行政纠纷解决

方式。

2004 年，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 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”

的口号。随后，又将 “和谐社会”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，努力

构建以 “民主法治、公平正义、诚信友爱、充满活力、安定有

序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”为内容的和谐社会。使 “和谐”的理

念成为建设 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”过程中的价值取向。在这

一背景之下，许多学者都结合本学科的知识，对社会主义和谐社

会的构建提出了宝贵的意见。从法学的角度观察，“和谐本身就

是对法治秩序的一种质的规定和描述。”① 民主法治是宪政的基

—1—

① 齐树洁: 《纠纷解决机制的原理》，载何冰主编: 《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
制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2—3 页。



本要素，公平正义是法治的基本追求，诚信是法治的基本原则，

安定有序是法的基本目标。由此可见，和谐社会和法治水乳交

融，无法分割。和谐意味着公平正义，法治秩序应当是以内部的

和谐为基础，而不是建立在强权与压制之上; 和谐意味着有序高

效，维护社会的和谐不能依靠弱肉强食的势力较量; 和谐意味着

共存与发展，法治社会的和谐应该是充满活力的，允许异样和多

样性的存在; 和谐意味着协调的能力，法治社会应当有效解决其

内部发生的纠纷、矛盾和冲突，使之不致演化成大规模的动乱，

危及秩序本身。

然而，纠纷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，即使是所谓

的“和谐社会，也绝不是一个没有纠纷，没有矛盾的社会”①。

纠纷并不可怕，它虽然导致了社会的某些不和谐，但“没有冲突

的社会是一个了无生机、沉闷乏味的社会”②。而且低暴力、高

频度的冲突也有其积极意义: 第一，提高社会单位的更新力和创

造力水平; 第二，使仇恨在社会单位分裂之前就得到宣泄和释

放; 第三，促进常规性冲突关系的建立; 第四，提高对现实性后

果的意识程度; 第五，社会单位间的联合得以加强。因此，从某

种意义上讲，纠纷具有 “清洁社会空气”的作用，如果纠纷能

够得到有序化解，使积压的不满情绪能够及时有序的释放，则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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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周佑勇: 《和谐社会与行政诉讼和解的制度创新》，载《法学论坛》2008 年
第 3 期，第 32 页。

［美］ 戴维·波普尔: 《社会学》 ( 第 10 版) 李强等译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
社 1999 年版，第 133 页。



纷对一个社会来说就具有了 “安全阀”的作用。① 然而，如果纠

纷得不到快速有效的解决，将导致权利受损方对社会公正期待的

丧失，使矛盾升级，最终将影响社会的稳定。因此“评价一个社

会和谐程度的基本指标不在于该社会中发生利益冲突的频度和强

度，而在于其对现实冲突的排解能力和效果”②。法治社会强调

司法的意义和权威，然而树立司法的权威并不意味着将所有的纠

纷都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。纠纷解决的一元化“只关心权利义

务的有无，往往排除了本来应该从纠纷的背景、当事者间的关系

等纠纷整体上的性质出发，寻找与具体情况相符合的恰当解决这

一可能性”③。因而，作为一个理性的社会，应该为其成员提供

多元的纠纷解决途径，并充分尊重社会成员的自主选择权。这一

观点针对行政纠纷的解决同样适用。

“权力和权利的关系是行政法的根本问题。行政法的核心问

题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，二者之间关系的协调

处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。”④ 行政纠纷本质上便是权力和权

利的对抗。相对于民商事纠纷而言，在常态化的权力和权利不对

等背景之下的行政纠纷，对社会和谐的影响更为明显。而现今社

会，由于法治不完善和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，行政纠纷呈现出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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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［美］ 科塞: 《社会冲突的功能》，华夏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17—183 页。转
引自顾培东: 《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》，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，第 14 页。

欧阳庆芳，唐祖爱: 《行政救济中的 ADR探讨》，载《三峡大学学报》2008
年第 1 期。第 86 页。

［日］ 棚濑孝雄: 《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》，王亚新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
社 2002 年版，第 62 页。

沈福俊: 《中国行政救济程序论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，第 4—5 页。



日俱增的趋势。各种涉及行政权的行使而引发的纠纷，时常见诸

媒体，严重阻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。为解决行政纠纷，我国自

20 世纪 80 年代起，从法律制度上构建了行政诉讼、行政复议、

国家赔偿等行政性纠纷的解决程序，然而近三十年的实践证明，

这些纠纷解决方式，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。① 为

此，近几年法学界加强了对 “纠纷解决”问题的关注。中国法

学会在《2010 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指南》中将 《多元纠纷解

决机制完善研究》置于五大重要课题的首位。并将 《调解制度

创新研究》置于 15 个重点课题之中，《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与公

民基本权利保障研究》置于 10 个青年项目之中，还将 《大调解

中的司法调解改革研究》作为 40 个一般课题之一，供学者进行

选择申报。

然而，学界对行政纠纷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关注，多停留在

公权介入之下的纠纷解决方式，如行政诉讼、行政复议，或者从

协商民主的角度探讨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的互动，如行政和解、

行政诉讼调解等。对于其他行政纠纷解决方式，特别是单向的、

涉及私力救济范畴的内容，如忍让、回避、抵抗等，则鲜有提

及。经过认真思考，我们认为这些被漠视甚至被法律所否定的行

政纠纷解决方式之间，具有某些共同特征。于是我们将这些纠纷

解决方式归类为“行政纠纷的非正式解决方式”。行政纠纷的非

正式解决方式是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，是在多元背景

—4—

行政纠纷的非正式解决方式研究

① 如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窄、行政复议的公正性不足、国家赔偿的赔偿范围和
赔偿标准等无法满足人民的要求，当然新的国家赔偿法经过修改，在某些方面已有所
改善。



下的一种特别关注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，“经济基础”决定

“上层建筑”。从静态上讲 “每种生产方式都产生出它特有的法

的关系”①，“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，即有法

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

适应的现实基础。”② 从动态上讲，包括法律在内的整个上层建

筑都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。“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

定阶段，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显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

生矛盾。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

梏。那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。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，全

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。”③ 世界各国经济的

迅速发展，导致上层建筑领域治理模式的转换，20 世纪中后期

以来，世界范围内的公域之治总体上经历了从国家管理模式向公

共管理模式，再到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。④ 多元已是当今时代的

主题，具体到救济机制而言，它表现为法院不再是单一的主体，

诉讼不再是唯一的途径。所以在现今社会，作为 “上层建筑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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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论

①

②

③

④

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，第 46 卷 ( 上册) 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，第 25 页。
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( 第 2 版) ，第 2 卷，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，第 32 页。
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 ( 第 2 版) ，第 2 卷，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，第 32—

33 页。
国家管理模式以国家为唯一管理主体，以封闭性和单向度为基本特征，它在

历史上一直居于主导地位。公共管理模式以国家与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共同作为管理主
体，以实行半封闭和单向度为特征。公共治理模式则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众
参与这两种基本元素综合而成的，具有开放性和双向度、治理主体多元化、治理依据
多样化、治理方式多样化等典型特征。参见罗豪才: 《公共治理的崛起呼唤软法之
治》，载 2009 年《政府法制》; 罗豪才，宋功德: 《公域之治的转型———对公共治理
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》，载《中国法学》2005 年第 5 期。



的社会纠纷解决方式也应该是多元的。

但马克思主义又不是单纯的经济决定论，它同时还认为上层

建筑的各要素，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领域的各因素，包

括法律、政治、道德、宗教、习俗、文化等各种制度之间又存在

相互作用的关系。在法律制度的内部，法律本身、法律意识和法

律实践之间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联系。恩格斯曾讥讽那种简单的

经济决定论的观点，说: “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，在北德意

志的许多小邦中，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

济差异、语言差异，而且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

国，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决定的，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

定。”① 在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之间，由于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在

优缺点、国家认可度、社会适应性等方面的差异，导致他们之间

在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上相互竞争。在竞争的过程中，一些被国家

和法律所认可，并且被进一步赋予规范程序的纠纷解决方式，受

到国家的大力提倡，成为正式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。而一些缺乏

程序规范可能性，或者被 “理性地”认为 “弊大于利”的行政

纠纷的非正式解决方式却被漠视甚至否定。

我们认为，只要能够有效解决纠纷，只要不违背社会的基本

道德和社会发展规律，任何解决纠纷的方式、方法都可以被使

用; 只要出发点是正确的，目的是符合人民要求的，纵使存在理

论上的障碍，我们都应该去努力地尝试。即使是过去被视为 “弊

大于利”的纠纷解决方式，只要能够通过区别、规范，使其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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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 ( 第 2 版) ，第 4 卷，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，第 696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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